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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他的哲学体系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历史哲学是具有思辨性的，在历史的发展

过程背后隐藏着“精神”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首先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探讨，揭示了

中国的精神原则——“家庭的精神”，这是黑格尔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开端，也是“世界精神”发展的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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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his phi-
losophy of history is speculative, an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story is hidden the de-
velopment process of “spirit”.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Hegel first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China, revealing the spiritual principle of China, the “spirit of the family”,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egel’s world history and the firs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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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运用工具对整个世界进行了

精神探讨，对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做了阶段划分，将中国放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起点，探讨了世界精神

在中国阶段发展的独特性。 

2. 观察中国精神的工具 

黑格尔所要探讨的不是世界上发生的具体的历史，不是研究经验历史，而是要研究必然性的东西，

研究在历史当中真正具有普遍性和贯穿性的东西，是世界历史本身。就如何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本身进行

观察，黑格尔明显受到近代西方工业发展的启发，认为要具备工具，所以在《历史哲学》的绪论当中，

他首先明确提出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以此作为探讨精神世界发展历程的工具。 

2.1. 哲学的历史 

黑格尔提出的观察历史的三种工具是在他在进行世界历史的“精神”探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辅助。

在他看来，原始的历史能够给人以生动具体的现象描述，这种历史绝大多数都是作者对于自己亲身经历

的记述，或者是参考别人的记录，将自己不完善的记忆片段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历史内容，这一类

作者往往是伟大的军人和政治家，记述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另外一种工具是反省的历史，这种方式是想

要从历史里概括出一些普遍的东西，想要概括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不单单只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而

已。这两种虽然也是观察历史的方式，但是对于黑格尔的精神世界来说，只有哲学的历史才是观察精神

的真正工具。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历史这个观察工具才能观察到人类精神的真正思想史，这种方法与前两种观察

工具不同，是对历史事实采用思辨方法观察历史事件，在历史事实中把握理性，用哲学的方法来解读历

史，从而改变了以前的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在此明确指出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是不同的。以前写史必须以

史实作为基础，然后再考察背后的“思想”，而历史哲学则完全相反，它是对历史的思想考察，是以考

察事件背后的“思想”为基础的。在历史中，“思想”只是已存的事物的附属品，而哲学却恰恰相反，

思想是与实际存在无关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世界历

史是由于理性的主宰才成为一个合理的过程的，历史只是“精神”的外在形式。黑格尔认为，这一方面

表现在理性是宇宙的“实体”，是万物的基础，是一切现实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理性

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的推动力，能够促进万物的生成和发展。 

2.2. 世界历史进程 

借助哲学的历史这个观察工具，黑格尔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划分，探求隐藏在世界历史背后的精神发

展历程，将各个国家独特的民族精神连接成一个整体，找寻出在民族精神之上的世界精神。 
黑格尔把整个世界以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把世界历史的进程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东方的专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并非人人都有，只有皇帝一个人才是自

由的，所有的政令都由皇帝一人安排，皇帝的命令就是绝对的法令，国家的一切都听从皇帝一人的安排；

第二个阶段是指古希腊罗马社会，这个阶段相比较东方世界有了一些进步，不再是皇帝一人的自由，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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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的自由，在古希腊罗马在贵族和奴隶阶级之间，贵族才是自由的，奴隶没有自由，所以部分人是自

由的；第三个阶段是指日耳曼时代，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完全自由的时代，也是精神发展的顶峰，是世界历

史是最终形态，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只有日耳曼精神才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应给把人类的全部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黑

格尔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

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

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1]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只有放在整体当中才能得

到正确的理解。世界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看作是永恒的、停滞的，世界历史处于一个不断“扬弃”

的过程当中，在“扬弃”当中产生出“新的民族精神”。所以在历史上，是不存在永恒的国家和永恒的

民族的，历史上的国家和民族，总是处于不断地兴盛又不断地衰亡过程之中。 

3. 世界精神的中国形态 

通过对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考察，黑格尔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哲学体系，他在哲学的历史这个方

法中将理性归结为精神，将世界历史归结为精神的领域。世界精神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存在，在不

同的民族当中显现为不同的形态，中国的精神是世界精神的第一个特殊形态。 

3.1. 世界精神 

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一般理解不同，是对精神世界的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无非

就是及精神的运动变化过程，这是黑格尔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由此推动了他对于精神世界的考察。 
黑格尔声称，他所研究的世界历史不是现实的历史变化，属于“精神”的范畴。黑格尔所构建的世

界体系，也就是“精神”的世界体系，那么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认为，“精神”在

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表现了它自身最具体现实，“世界”这一名词在他看来有两个组成部分，心理的自然

和精神的自然都是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容。 
约翰·西布利在序言中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目的便是‘精神’的自己认识、‘精神’的完全发展，

这‘精神’的真实本性便是‘自由’。”[2]在黑格尔看来，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自

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世界历史

就随着“精神”的发展而展开，人们行动的动力就是他们的需要、热情和兴趣，由这种动力产生的人的

意志和精神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黑格尔认为，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有一个凌驾于各个国家之上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是一

个发展演化的过程。“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

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

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1]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认识

历程，世界精神决定着民族精神的依次呈现，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作为在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的“理

念”，是客观事物及宇宙整体的本质和规律，宇宙万物正是它的具体表现或现实化，世界精神是独立存

在和自己运动的主体。在黑格尔眼中，站在世界精神的基础上，各民族精神的先后划分与自由意识密切

相关，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古希腊罗马时代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而日耳曼时代却知道一

切人绝对是自由的，不仅意识到自己存在，而且意识到世界的本质就是它自己。 

3.2. 民族精神 

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力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民族历史的个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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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被共性抹杀掉，一个民族具体的精神推动着那个民族的一切行动。 
对于什么是民族精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当中也进行了论述，“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

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

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做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

本身。”[3]各种民族精神正是世界精神的具体理念，世界精神赋予民族精神无限的荣光，使得每一种民

族精神得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充当统治者。 
黑格尔把民族精神纳入世界历史的框架当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制度、风俗、伦理、立

法等，代表着国家的特殊意志，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每一时段世界表现的不同特征是由于不同的原

则在起作用，民族精神就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世界精神正是通过民族精神而表现出来

的。 
中国是世界历史探讨的起始点，是黑格尔精神体系的开端，是世界精神是第一个特殊形态，中国的

精神受自己特殊的宗教、科学、法制、道德等等的影响，带有自己的独特标志，在世界精神中显现出自

己的独特形态。 

4. 中国精神的基本性格 

黑格尔认为“历史开始于中国人和蒙古人”[4]。在第一篇中，黑格尔就探讨了对于中国的一些看法，

将中国的历史、法律、道德、宗教、科学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出中国精神的独特性，显现出世界

精神在中国的特殊标记。 

4.1. 中国的历史 

首先是中国的历史，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丰富的历史表示肯定，中国数千年来的法律条文、历史变

迁、宗教习俗等等都得到详述的记载，这是中国历史区别于其他地区历史的一大特色。 
黑格尔认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

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5]中国的“历史作家”是

其他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拥有着十分出色的，能够追溯到最古老时代的历史叙述，中国存有丰富的典

籍，如《书经》、《易经》、《诗经》、《礼经》、《乐经》等，从中可以了解中国的历史、法律以及

宗教。 
但是中国有的是“历史作家”，而非“历史学家”，他们只是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述而已。在黑格尔

看来，虽然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世界历史，并不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占据突出地位，

所以只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层次。 

4.2. 中国的法律和道德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

有贵族；只有皇室后裔和公卿儿孙才享有一种特权，但是这个与其说是由于门阀，不如说是地位的关系。

其余都是人人一律平律。”[6]黑格尔虽然认为中国是一律平等的，但是却是没有自由的专制社会，因为

“在我们西方，大家只有在法律之前和在对于私产的相互尊重上，才是平等的。”[6]中国人的平等实际

上只是专制统治面前的人人平等。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在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臣民处于一种幼稚的状态当中，凡事都由上面进行指

导和监督，皇帝是中国社会政治权利的最高权威，是政治机构的最高领导，相当于一个大家庭的大家长，

凡是都由皇帝决定，在社会生活中，每个家族也有一个大家长，总领着家族的一切事物，“家族中长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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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间互相应有的礼节，都由法律正式加以决定，凡是违犯这些法律的，有时便要遭受严重的刑罚。” [7]
在中国，道德本身即是法律的规定，国家的法律和道德实际上就是皇帝意志的体现。 

4.3. 中国的意识 

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宪法，中国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以忠恕之道智力天下，在家

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在朝做官要做忠臣。中国人从来都只是服从而已，从来不去问，更不会进行反

思自省，中国无从谈起思想的自由。 
在家庭当中，中国子女是没有独立的人格的，父母把孩子看作是为自己所有的“所有物”，可以任

意进行买卖，子女从一出生就被父母主宰。同样在国家当中，中国人也是没有独立的人格的，皇帝就像

“严父”一样，臣民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对于皇帝的恩赐感激涕零。 
中国人还缺乏荣誉与个人尊严的意识，中国的“各种刑罚通常是对肉体的鞭笞。对于我们，这简直

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7]中国人意识不到荣誉的主观性。 
中国社会是专制政体，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皇帝的言论就是绝对的法令，皇帝颁布的命令就要绝

对遵从，所有人民都受到这种“铁律”的束缚，违反就会遭受严重的惩罚，没有个人意识，只能盲目遵

从。所以这样的中国人民，在黑格尔看来，是卑微的，无意识的，也是极其不道德的。 

4.4. 中国的宗教与科学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不是西方的宗教，中国的还没有发展到西方那种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

出来的宗教，在家族专制的制度情形下，宗教仅仅是简单的德性和行善。所以说，中国的宗教和大家长

的专制政体紧密相连，三十与个人的独立性相去甚远。 
中国的宗教是处于一种依赖状态的，依赖于自然界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在中

国天只有自然的意义，唯一的自我意识就是皇帝本人，皇帝言行与“天”有着密切的联系，行为善良，

就可以得到福报，可是如果多行不义，就会招致各种灾祸，中国的宗教与人事影响天然的巫术有关。 
说完中国的宗教，再来谈谈中国的科学，黑格尔认为，每次在讨论到中国的科学的时候，都会听到

说中国的科学是如何如何的完美和古老，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政府管理过于严格，干预太多，所以在中国的科学当中就缺少主观性，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

精神的王国。而且中国过于看重科学的实用性，造成理论研究的落后，所以许多发明仅仅停滞于胚胎状

态，所以总体上一些曾经领先的学科，现在却落后得很远。 
中国的社会环境的独特性影响了世界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塑造了中国精神的基本性格，形成了中国

独具特色的精神原则，从而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精神区别开来。 

5. 中国的精神原则 

在《历史哲学》当中，黑格尔根据中国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提出了中国的精神原则——“家庭的精神”。

“‘家庭精神’——‘家神’——形成一个实体的存在，无异于国家内的‘民族精神’。”[8] 

5.1. 实体的精神 

中国的民族精神是直接的统一，因为中国是从家长制自然整体中产生出来的，没有内部分裂，是原

始的实体性形态。这种“实体性”是以道德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就是指道德的外在化、法规化。 
黑格尔认为，“实体”是个人意志的权利的对立面，“实体”的精神就是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就

是“普遍的个人意志”。中国的“道德的实体性”将主观的东西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外在的强制力量

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具有可以指挥道德行动的那种意志，但是却不能够从内心来发出这些道德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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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实体”就是皇帝，没有人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实体是对立的，没有人会反对唯一的权威，元

首就是那个实体的象征，皇帝作为大家长制定的法律就被看作是当然地、绝对不错的，而且并没有想到

其中缺少着内在性的准则加以遵守。 

5.2. 个人的精神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殊的民族精神应该当做只是一个个人。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咋各种最高形

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 
[9]而在中国，自由意识却停滞不前。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个人的精神，然后才能了解到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样的。“个体的

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自我的自在性、人格

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10]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自由”，以此来看，中国人的精神仅仅是一

种主体尚未达到人格的状态。 
在家庭内，中国人是不具有人格的，因为他们是依靠一种血缘关系以及天然义务生活在那个团结

的集体当中的。在国家内，中国人也是缺少独立的人格的，“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

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1]中国人是属于家庭，同时也是属于国家的儿

女。 

5.3. 家庭的精神 

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上，“个人全然没有认识自己和那个实体是相对峙的，个人还没有把‘实体’看

作是一种和它自己站在相对地位的权利。”[1]个人没有把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利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而

是将个人的精神敬谨服从于普遍的实体的精神之中，服从实体精神的命令，没有意识到个人在实体的精

神中应当享有自由的权利，放弃了个人的反省和独立的权利，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违反了这

种权利，中国人将会遭受到严峻的刑罚，所以不得不屈从于这样的实体的精神。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的“家庭的精神”包括人际的五常关系，父对于子的权威，生育子嗣以及作为

大家长的皇帝等等。在《书经》中所列举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义务被确立为庄严而

且不可改变的根本关系。在中国，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是被法律所钉入和规定了的。父亲对

于儿子具有绝对的权威，儿子要对父亲足够恭敬，甚至儿子的德行也不归他本人所有，而是归于他的父

亲。在中国生育子嗣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祖宗的坟墓一定要有子孙进行祭拜。皇帝

就像大家长，所有国人必须对他尊敬，不能越出这种家庭的伦理原则。 

6. 小结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精神”的自我展现过程，就是自由意识的产生、发展、完善。黑格尔的历

史哲学是要站立在世界精神基础上的反思，在不同的国家，世界精神表现为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但是

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样，但是它们不是僵死的同一性，而是活的原则。作为中国人，不免会对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中关于中国的论述过多关注，黑格尔将中国精神包含在他的世界精神体系之中，利用丰富

的文化历史材料，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论述，概括出中国精神的独特之处，这在当时的欧洲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看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带有狭隘

偏见，所以在分析黑格尔对中国历史、中国精神的看法时，要理解黑格尔的观点，不可断章取义，要看

到当中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黑格尔受时代环境的局限，对中国历史文化并非了解的十分透彻，看到他

的思想中的一些不可取之处，不可完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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